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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举报的新密市超化镇李坡村支书李红然占地 100

亩选煤厂是位于新密市超化镇李坡村六组和八组的李
帅奇煤点，无合法手续，属新密市 2017年 574家“散乱
污”台账内取缔企业，台账序号487号。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22日、6月 23日，新密市超化镇人民

政府、新密市公安局、新密市环境保护局、新密市国土
资源局、新密市煤炭管理局工作人员到达超化镇李坡
村，对李帅奇煤点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时，未见该煤
点内有生产设备和物料，地面已进行黄土覆盖并栽植
绿化。

（一）针对超化镇李坡村支书非法占地100亩建选
煤厂问题

该煤厂为超化镇李坡村李帅奇煤点，勘测面积约
24 亩，其中建设用地 15.7 亩，林地约 1.9 亩，其余 6.4
亩为一般耕地。2017年 2月，新密市国土资源局发现
该宗土地涉嫌违法，于 2017年 2月 21日对其下达《责
令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李帅奇立即
停止违法占地行为，并尽快自行清除违法占地上的堆
放物。

（二）针对污染空气，破坏环境，致使农田产粮连年
减少，向政府反映至今无果问题

李帅奇煤点已于 2017 年 5 月 20 日取缔到位；
2017年 6月李坡村对该煤点进行复耕。

经调查，交办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新密市超化镇人民政府、新密市环境保护局、新

密市国土资源局、新密市煤炭管理局加强巡查力度，
杜绝“散乱污”企业死灰复燃，切实打赢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战。

问责情况：
中共超化镇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新密市超化镇李坡

村八组组长、三级副网格长樊松洲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新密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对超化镇国土资源所副所

长樊惠勤给予诫勉谈话处分。

【三十四】
郑州市新郑市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210031

反映情况：
我是河南郑州新郑市龙湖镇红河谷的居民，曾经

给督察组举报过我们小区附近养猪场排污污染空气的
事，你们在河南时，几乎没有再排污，你们刚走，今天又
开始了，臭气熏天。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新郑市龙湖镇红河谷小区位于龙湖镇 107 国道

西侧，祥云路南侧，隶属于龙湖镇荆垌社区辖区，该
小区东面为沙窝李，南侧为管材市场，西面为东徐
村，北面为侯庄村。举报人反映的小区附近养猪场
原来位于十八里河河道西侧东徐行政村东头，与河
道东侧的正商红河谷小区隔河相望。该养猪场已于
2016年搬离。

二、现场调查情况
6月 23日，新郑市组织新郑市龙湖镇政府、新郑市

畜牧局等对正商红河谷附近开展联合调查，经排查，未
发现有养猪场存在。

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组查处关于“新郑市龙湖镇
北红河谷小区西，湿地公园附近养猪场污水直排十八
里河，大气、水污染严重”问题，新郑市龙湖镇政府已督
促养猪场在 2016年征迁完毕。至今未发现有恢复养
殖现象，红河谷小区周围均无养猪场。

综上所述，此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新郑市将继续加强对畜禽养殖行业的监管排查，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问责情况：
无。

【三十五】
郑州市二七区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210032

反映情况：
郑州 市 二 七 区 兴 达 锦 绣 园 存 在 违 法 建 设 ，改 造

花 房 ，地 下 停 车 场 扬 尘 污 染 等 问 题 。 1.郑 州 市 郑 密
路 和 政 通 路 交 叉 口 东 北 角 的 兴 达 锦 绣 园 售 楼 部 为

2015 年有关方面责成开发商拆除的违法建筑项目，
卫生环境极差；2.2 号楼北面有一个 2000 多平方米的
花房，疏于管理，导致成为一个全封闭的垃圾池，尤
其夏天周边气味极大；3.地下停车场扬尘严重，成为
周边环境的扬尘源。

调查核实情况：
问题1：
一、基本情况
群众举报的郑州市二七区兴达锦绣园位于政通路

132号，于2012年开始交房居住，现有居民1046户，在
2017年 7月锦绣苑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2018年 4月
1日长城物业进驻，新老物业存在纠纷，至今没有完成
交接，小区有两个物业且都在半托管状态。

二、现场调查情况
接到该问题后，郑州市二七区淮河路办事处、二七

区查违办、郑州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一大队等相关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调查。经核实，兴达锦绣
园售楼部，位于郑州市郑密路和政通路交叉口东北
角，所占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2010年前后建成，为 2
层钢架结构房，面积约 470平方米。该售楼部当时为
销售房屋临时所建，未取得任何合法有效手续，小区
建成后一直空置至今，卫生无人清扫，群众反映的问题

基本属实。

问题2：

一、基本情况

群众举报的 2号楼北面花房位于郑州市二七区政

通路132号兴达锦绣园内。

二、现场调查情况

接到该问题后，郑州市二七区淮河路办事处相关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调查，经核实，改造花房

内存在遗留装修垃圾，没有生活垃圾，现场未闻到异

味，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3：

一、基本情况

群众举报的地下车库位于郑州市二七区政通路

132号兴达锦绣园负1楼。

二、现场调查情况

接到该问题后，郑州市二七区淮河路办事处工作

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调查核实，现场未发现地下

车库扬尘严重问题，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问题1：

一是对售楼部周边进行清扫保洁，约谈兴达锦绣

园售楼部建设责任单位兴达置业公司负责人杨珂，告

知其前期所建售楼部为违法建设，要求其尽快组织自

行拆除。二是郑州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一大队对其下

达了《郑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

知书》（市执责停通字〔2018〕第 11011号）以及《郑州市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自行拆除通知书》（市执自拆通字

〔2018〕第 11031号），郑州市二七区查违办对其下达了

《二七区违法建设查处情况通知书》（二七查违通字

〔2018〕70号），目前该处违法建筑售楼部依照《郑州市

城乡规划管理条例》规定的程序，已由郑州市城市管理

执法支队进行调查处理。

问题2：

郑州市二七区淮河路办事处督促原物业公司对花
房内部装修遗留垃圾进行清理清除，目前已清理完毕。

问题3：
郑州市二七区淮河路办事处督促物业公司加强地

下停车库的保洁管理，继续做好清扫、洒水等工作，避
免出现扬尘问题。

问责情况：
问题1：正在启动问责程序。
问题2：正在启动问责程序。
问题3：无。

【三十六】
郑州市新郑市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210033

反映情况：
郑州市新郑市中华路商贸局家属院对面“麻辣诱

惑”“花千代烤鱼”，油烟气味呛人，油烟排入室外。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花千代烤鱼”饭店位于新郑市中华路中段万佳商
城二楼西侧，店面负责人朱鸿，该店于2016年 5月 6日
办理营业执照，2016年 8月 8日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登记证编号：JY24101840006541。

“麻辣诱惑”餐饮店位于新郑市文化路 2号，又称
“新郑市文化路麻辣诱惑餐饮店”，负责人丁晓超。

2017年 2月 28日办理营业执照，2017年 6月 9日办理
办 理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登 记 证 编 号 ：
JY24101840030756。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22日，新郑市组织新郑市新华路办事

处、新郑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郑市城管执法局联
合对两家商店进行现场检查，经查：

1.“花千代烤鱼”饭店，该店以蒸、煮、烤烹饪方式
为主，安装有油烟净化器且正常运行。未发现油烟直
排现象；鉴于在调查时，发现该店物品摆放杂乱，卫生
环境较差。

2.“麻辣诱惑”餐饮店，该店以蒸、煮烹饪方式为
主，安装有油烟净化器且正常运行。

经调查，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1.新郑市要求饭店负责人经常性对饭店卫生清

扫，对排烟管道和油烟净化装置进行检查，确保运转正
常、厨房干净整洁。

2.新郑市督促饭店负责人定期清理油烟净化装置
并保存照片。

3.新郑市将继续加强巡查和监管，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

问责情况：
无。

【三十七】
郑州市新郑市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210034

反映情况：
郑州市新郑市龙湖镇柏树刘村金照家具厂，违规

喷漆，气味飘到 1 公里外，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还有很
大的粉尘，当地政府无人管理。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新郑市龙湖镇柏树刘社区附近未发现金照家具

厂，经新郑市龙湖镇工商分局查询发现，2013年 4月，
一家名为“新郑市金照家具有限公司”在龙湖镇注册，
注册地址在新郑市龙湖镇商业楼东段北侧，法定代表
人是杨雅丽。

二、现场调查情况
6月 23日，新郑市组织新郑市龙湖镇、新郑市环保

局等单位工作人员到举报地点进行现场检查。经查：
1.调查人员到新郑市龙湖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

监督所调取企业基本信息发现，新郑市金照家具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4月 10日，经营范围为批发兼
零售办公家具。该公司只注册了一个营业执照，并
没有实体，经营期限止于 2016 年 4月 8日，已三年没
有在新郑市龙湖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所申报，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信息。

2.新郑市金照家具有限公司为了报批土地，于
2013年办理了环评手续（新环审〔2013〕163号）。原
计划在柏树刘社区南侧建设加工厂区。2013 年底
新郑市龙湖镇总规划调整，计划将此地块由原来的
工业用地调整成居住用地，2014 年 7 月份获新郑市
批准。此地块不能安置工业项目，导致建设计划搁
浅，原计划建为加工厂的地块（即举报件反映的位置
和新郑市环评报告显示的位置），成为现今的临时五
环停车场。

综上所述，该举报人所反映的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新郑市将继续加强监管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问责情况：
无。

【三十八】
郑州市新郑市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210035

反映情况：
郑州市新郑市观音寺镇唐庄村张海顺养鸡场，无

手续养殖，动物粪便胡乱堆放，气味非常大。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张海顺养殖场位于观音寺镇唐庄村寺后张北地，

占地面积约 2000 平方米，名称为新郑市惠民畜禽养
殖厂，企业法人：张海顺，个体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410184600121004，现有鸡舍 20 间，员工 5 人，经营
范围为畜禽养殖，种蛋孵化；生产工艺：外购鸡苗→养
殖→产蛋→外销。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23日，新郑市政府组织新郑市观音寺

镇、新郑市畜牧局、新郑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对新郑市惠
民畜禽养殖场进行了现场调查，经查：

1.该养鸡场处于运营状态，该鸡场存栏 5000 只，
未达到规模化标准。经新郑市环保局和新郑市畜牧局
相关部门认定，由于该养殖场规模较小，不强制办理环
境影响评价及《动物防疫合格证》。

2.该鸡场于位于唐庄村北方，周围为农田，场距离
最近村庄 500米以上，符合距居民区大于 200米卫生
防护距离要求。

3.在实地调查中发现鸡舍内有实时积存的粪便，
因粪便临时积存、晾晒和运输，产生了一定的气味，员
工每天喷洒一次消毒灭蝇杀菌药剂，养殖场内未发现
其他养殖粪便暂存。场外建有带顶棚的防渗鸡粪晒干
场约 80平方米，污水处理用 12立方米的沼气池，达到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要求。该鸡场鸡舍鸡
粪为人工干清。

综上所述，该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新郑市要求该养殖户加强内部管理，对产生的养

殖粪便做到一日一清，避免产生气味对周围群众造成
影响。

问责情况：
无。

【三十九】
郑州市新郑市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210036

反映情况：
郑州市新郑市第三污水处理厂经常偷排污水，特

别是下雨天，直接打开阀门偷排黑色污水，气味难闻，
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新郑市第三污水处理厂位于新郑市龙湖镇双湖大

道北侧，法人代表张建中，占地面积约 1.6515公顷，设
计处理能力为 2.5 万 m3/d，采用“旋流沉砂+CASS反
应+连续流动床过滤+紫外消毒”处理工艺，出水水质
标准为一级A。该污水处理厂于2008年 12月 26日通
过郑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郑环建〔2008〕658 号），
2011年 8月 2日通过郑州市环境保护局竣工验收（郑
环验表〔2011〕69号）。该厂由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投资，新郑双湖水务有限公司负责运营，主要收
集龙湖镇镇区污水，2011年 8月开始商业计费，BOT
运行期为26年。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23日，新郑市政府组织郑州新郑教育

园区管理委员、新郑市龙湖镇政府、新郑市住建规划
局、新郑市水务局、新郑市环境保护局等工作人员进行
现场检查，该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营。

1.关于“郑州市新郑市第三污水处理厂经常偷排
污水”问题

该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营，生产工艺为原污水—粗
格栅—进水泵房—细格栅—旋流沉砂池—CASS反应
池—小网格反应池—沉淀池—V型滤池—紫外线消毒
渠—达标水排放至十七里河。现场查看出水明渠，明
渠内水质清澈。该厂配套安装有在线监测设备并与
省、市环保部门联网。调取该污水处理厂近 3个月运
营记录，记录显示运营正常，日处理污水量未达到设计
处理量2.5万吨，不存在偷排污水现象。

2.关于“特别是下雨天，直接打开阀门偷排黑色污
水，气味难闻，污染严重”问题

经查，该污水处理厂总出水口共有三条管渠汇入，
分别是出水明渠、溢流管道和厂区雨水管道。由于新
郑市龙湖镇市政管网建设未完全实现雨污分流，且该
厂位于新郑市龙湖镇镇区地势较低处，下雨天雨水和
污水一起汇入污水处理厂，雨污合流水量激增使污水
处理厂满负荷运转时，能够确保处理后的出水水质持
续稳定达标，但超出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的来水会经
溢流管道排出。在该厂周围实地勘查，未发现偷排黑
色污水。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新郑市将督促加快对新郑市龙湖镇管网进行雨

污分流改造；并要求该污水处理厂邀请周边居民和环
保热心人士到厂参观，了解污水处理工艺，消除群众
的误解。

问责情况：
无。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 77号河南文化产业大厦郑州报业集团 邮编：450046 电话：郑州报业集团办公室 67655666 67655888 编办 56568227 编辑中心 56568179 广告部 67655632 发行部 67655511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工商广字 001号 郑州报业集团印刷厂（地址：郑州市管城区金岱产业集聚区鼎尚街 15号）56558100 零售 1．50元


